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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自治开放与治理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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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政府治理日趋离不开对数据资源的妥善管理和运用，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的难题是如何实现有效

的数据共享。为解决这一难题，提出了数据自治的概念，认为可以在明确数据资源权属并界定必要的使用—

维护成本的情况下，由政府相关部门自主推进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经过比较分析，认为以数据自治为基础

的开放政府建设是一条中国特色的实践路径，不仅能够服务于中国，而且能够为当今世界解决类似难题做

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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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design of self-governing openness of data
and the exploring of the new mode of governance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the governance of the government becomes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on the effective use and 

management of data resources, and building of data sharing mechanism is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s.  To solve the 

challenge, the concept of self-governing openness of data autonomy was proposed,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llowing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the government independently promoting the open sharing of data resources after clearly defining 

the ownership and necessary use-maintenance costs of the data resources was explored.  From the existing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experi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government based on self-governing openness of data 

autonomy may become a practical path adapted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not only serves China’s reform and open up, 

but also can make correspond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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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动数据资源，尤其是政府数据资源

的开放共享是我国实施国家大数 据战略

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实

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

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

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如何

构建一套有助于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

务实路径，是当前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过

程中必须面对的关键挑战之一。从已有的

实践以及国际比较经验来看[1-3]，以数据自

治（即明确数据资源权属并界定必要的使

用—维护成本）为基础，由政府相关部门自

主推进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可能成为一

条适应中国特色的实践路径。

以数据自治为基础，推动政府掌握的

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是由中国数据资源

分布的客观特征决定的。从1994年全功能

接入互联网开始，中国的整个信息化与网

络化进程就有着显著的政府主导和强调顶

层设计的特点。尽管在商业运用中，市场化

的力量展现了自己独特的优势，但是在基

础资源以及覆盖全社会的系统的数据收集

与整理方面，中国政府仍然具有非常显著

的优势。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政府电

子政务建设具有非常显著的条线特征，即

垂直条线业务部门采取相对封闭的方式构

建垂直的数据采集与业务处理的信息系

统，由此产生的现象是海量的政府数据，

在若干关键而重要的垂直条线部门内部业

务系统的数据枢纽节点上大量累积，形成

了块状的“数据金矿”，其中具 有代表性

的包括人口基础数据、工商基础数据、税

务基础数据、健康医疗数据等[4-7]。虽然，

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大型互联网企业的高

速发展与快速崛起也形成了海量数据的累

积，但是在数据质量、准确性以及系统性

方面，政府内部累积的数据资源仍然具有

非常显著的优势。

以数 据自治为基 础构建 政 府数 据资

源的共享，要解 决的是阻碍 数 据共享的

关 键问题 之一，即不同层 级 政 府 部门数

据开放和共享动力不足的问题[8]。从欧美

国家的实践 来 看，数 据 开放 是 作为一项

理念或者价值性的要求出现的[2]；从现有

的研究成果来看，在中国的研究者中，主

流仍然将推进数据开放的主要动力寄托

在价值和理念的层面上[9]。虽然从法理或

者应然的角度来说，要求政府以免费或者

极低成本的方 式开放数据资源给各方自

由取用，可以找到非常多的理论和价值依

据，但务实地看，很多国家（包括欧美发达

国家）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必须用

各种不同的方 式给 开放数据的政府 部门

予以正面反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维持推

进数据资源开放的动力[10]。从制度经济学

的角度出发，如果能够对数据资源进行有

效的权属确定，那么理论上构建一种适当

的制度安排，在数据原始权属所有者、数

据维护和管理者以及数据实际使用者之

间构建一种基于自愿提供、有效管理和付

费使用的业务模式，是必要的、可能的，也

是可行的。换言之，数据自治开放是政府

数据资源开放的可行模式。

对政府来说，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从

以下3个方面提供正面反馈。

其一，数据开放带来的正面的外部效

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够直接

成为工作绩效，从而通过相应的制度转化

为正面的激励。

其二，数据开放带来的正面的经济效

益，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推动实体经

济的新动能，而受这种新动力来源驱动的

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将通过缴纳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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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就业等方式给政府提供经济领域的正

面激励。

其三，明确权属和价格之后，以公开、

透明的定价机制挤压灰色数据交易的生存

空间。正如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证明的那样，

当一样资源客观上具有市场价值，同时又

没有公开的渠道进行正规交易时，强烈的

需求就必然导致地下市场的出现。就数据

公开而言，考虑到数据本身具有的国家安

全、公共利益以及个人隐私价值，用公开、

规范且处于有效监管下的市场取代事实上

存在的地下市场势在必行。

在国际社会上，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在

数据资源开放共享领域进行了有效的实

践，并形成了可供学习借鉴的重要经验。

2  数据自治开放的国际实践与经验

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规制关键数据资

源的最主要的行为体还是国家；从主权国

家的视角看，有效的管理数据资源已经成

为国家主权在大数据时代最重要和关键的

延伸；就具体实践模式而言，从全球看，开

放政府掌握的数据资源在有效管制的基础

上推动数据整合运用，鼓励安全有效监管

下的数据跨境流动和商业应用，已经成为

各方共同聚焦、努力探索的重要问题。换言

之，未来数据自治将在事实上成为实现国

家数据主权的一种有效方式。从已有的探

索看，在相关领域发展相对成熟的欧美发

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有鲜明特色的治理

体系。

美国形成的是“政府—企业—社会”

三元强势模式[11]，即政府从国家安全利益

出发实施的强监管、高流动，以政府非涉

密性公共数据的自主开放为一般，以涉密

数 据高强 度保管为例外；以公司对 数 据

资源的高强度商业利用为一般，以对公司

数据挖掘行为的管制为例外；以社会对政

府—企业隐私侵犯行为的高敏感度监控与

反制为一般，以配合政府的安全监管以及

企业的高强度商业数据挖掘为例外。欧盟

形成的是以“隐私保障与个人权益”为核心

特征的温和折中模式[12]，即政府主要以个

人隐私权益的保障为核心出发点，以控制

和限制掌握技术优势的公司对数据的强势

商业挖掘为主要目标，配合政府一般性的

信息开放原则规定，谋求构建一套以高度

敏感的个人隐私数据保护体系为主要特点

的治理体系。

从最新的进展来看，构建和完善有效

的跨境数据流动模式是欧美国家推动政

府数据开放实践中的新焦点。在相关实践

中，美国和欧盟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

模式。

美国的跨境 数 据流动治 理模式可以

归纳为“对外控制型”[13]。美国在跨境数

据流动治理、隐私保 护与数 据 安 全 领域

的实践虽然总体上比较分散，但可以清晰

地归纳出其特点，即依托私人部门与公共

部门的结合性力量对外实施有效控制。

虽然美国在明面上更依 靠私人部门进行

跨境数据流动的治理，并始终坚持以“自

由流动”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但这无法

改变美国作为对外 控制型治理模式代表

的现实。

欧 盟的跨境数 据流动治理模式可以

归纳为“内外折中型”[14]。欧盟在跨境数

据流动治理领域选择了相对中庸的治理

模式，希望兼顾内部成员国与外部世界的

诉求，将内外所需进行折中。但平衡并不

是常态，只是动态张力不断变化中的一个

点，也只有通过不断的碰撞与摩擦才能继

续寻找下一个平衡点。从欧洲的经验看，

这种折中路线的优势在于能够延 缓高速

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兼顾技

术能力不同的各方的利益，但同时也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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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绩效相对低下，整体看，过于强调均衡

以及 兼顾各方需求的治理模式正日趋凸

显其不足，对不断涌现的问题愈发缺乏适

应能力。

总的来看，尽管存在差异，但是在国

家层面，美欧发达国家在推进数据开放与

共享时，均以 不同方 式 强调 保 护国家安

全核心利益，即数 据 开放 共 享 不能 给国

家 带 来 威 胁。相比 欧 盟，美国 更 加强调

主导 权，以是 否能 够 获得对网络 空间关

键资源的有效控制以及主导全 球网络空

间治理秩序作为衡量国家网络安全的标

准；欧盟则相对温和一些，希望以更加均

衡的方式维护和保障主权国家的关键诉

求。通过数据自治的不同实践模式，确定

关 键 数 据资源的权 属，承认其可以获得

的合 理收 益，然后以制度化的 方 式 加以

实践，在确保核心利益诉求的情况下实现

数 据资源的开放 共 享，正 成 为各方共同

采取的路径。

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 特 征仍然是 主

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推进以数据自治

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意味 着承认主权国家

在 其 核心利益诉求得 到尊重、主 权平 等

得到承认的基 础上，实现 对关 键 数 据资

源的有 效开放 共享。这种模式不同于无

视 主权、片面追求 数 据 开放 广度 和深度

的模式，也不同于强调主权的绝对属性，

将 保障数 据主权等同于用主权 壁垒切断

跨境 数 据自由流 动的主 张，能 够较 好地

兼顾国家核心利益诉求以及信息技 术发

展的内生需求，有助于在安全与发展之间

找准定位。

在数据开放与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有

效保 护个人隐 私，维 护和实现公民 数 据

权，是另一项重要的议题。结合已有实践可

以初步发现，数据自治将是维护和实现公

民数据权的一种有效方式。

欧美国家调查局显示，信息技术和大

数据应用的发展对有效保障个人隐私和实

现个人数据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美国民

众 对网络隐 私缺 乏信任，这种担忧不 但

指向了美国的公共部门，也直接指向了私

人部门。2015年，美国人口普查局通过对

41 000名美国境内的网络用户进行询访，

发现19%的用户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网络

安全与隐私问题[15]。网络用户最关心的问

题依次是：个人 身份 信息泄露（63%）、

信用卡盗 刷与诈骗（45%）、个人资 料被

企业收集（23%）、对个人资料与账户失

去 控制权（22%）、个人资料被政府收集

（18%）。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认

为，半数美国国内的网络用户因为对自身隐

私权的担忧而在从事网上交易、电子商务

活动甚至是表达政治观点时产生犹豫①，这

对于美国整体经济结构的复苏与重构有

重要的影响，应该给予重视。

为有效保障公民数据权，欧盟也尝试

过数据自治之外的模式，即强调法理和价

值的制度化解决方案。欧盟在长达半个世

纪的时间里大力推进建构全球跨境数据

流动治理的制度框架，力图以制度方式实

现欧盟及成员国对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强

烈要求，消除欧盟成员国对国家主权尤其

是网络（信息、数据）主权被过分侵害的担

忧。但就实践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在

国家层面，无法有效抵御外部强势行为体

基于技术能力实施的监控与攻击性的数据

活动；在企业层面，未能催生出匹敌美国

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欧洲本土力量；在个人

层面，个人隐私和数据资源面临的网络犯

罪威胁日趋严重。

在保护公民数据权的问题上，面临的

一个经典难题是个人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

的技术能力或掌握技术优势的其他行为

体的主观善意，采取“自助”模式来保障

个人数据安全；同时，个人在客观上又迫

切需要获得信息技 术 革命带来的各种便

①

h t t p s : / / w w w .

n t i a . d o c . g o v /

blog/2016/lack-

trust-internet-

p r i v a c y - a n d -

security-may-

deter-economic-

a n d - o t h e r -

online-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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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福祉，以此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

实现个人的发展。因此，最终的结果是，个

人采取委托授权的形式，要求政府来保障

和维护自身的数据权。这需要解决行动的

成本问题。承认数据自治，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解决授权和成本维持问题，从而形成

一种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模式，可持

续且富有弹性地推进数据的开放共享。

3  推进我国数据自治开放的若干建议

综 上 所 述，在以 大 数 据广泛 落地 和

深度应用为主要 特征的信息技 术 革命高

速发展的背景下，数据自治是一种有效的

建设和完善开放政府的务实模式。从本质

上说，开放政府的建设是一项公共政策，

在务实推进时，必须解决成本维持与有效

激励等操作层面的问题；单纯的理念引导

与价值教育较难形成有效的公共政策制

定和执行的关键动力；数据自治能够在相

当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依靠相对较低的

成本以及对信息技术革命的适应性，较好

地胜任推进开放政府建设的重任。

基于上述分析，对以数据自治为基础，

推进中国政府的数据开放共享和有效治理

体系提出如下初步建议。

其一，推进支撑以数据自治为基础的

数据开放共享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条件成

熟的省会城市以及直辖市构建覆盖省一级

单位的跨部门数据中心，并以此为枢纽节

点，构建最终覆盖全国的政府数据资源共

享网络。这个共享网络将构成支撑数据自

治开放最关键和重要的基础设施，侧重解

决数据开放共享的安全、可靠以及便捷实

用等问题。

其二，通过有效的立法和顶层设计，

推进数据资源的权属界定机制，探索完善

相应的交易模式，构建完善相应的定价机

制。在此过程中，推进数据交易对象的规

范化，从数据的全周期（即采集、存储、交

换、使用等环节）构建有效的制度保障，

杜绝非法数据交易，将数据交易的主体逐

渐引向规范合理的数据资源使用和处理结

果交易，而不是容易产生负外部性的原始

数据交易。同时，推进政府职能和角色转

变，从全生命周期强化政府作为监管者的

使命和任务；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确保

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收入能够实质性地转

化为完善数据自治开发的资源，从而形成

良性的循环。

其三，推进落实、完善基于数据自治

的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建设手册的研究。由

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组织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政府部门样本，进行数据质量和现状的

摸底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本能够

有效反映当前政府数据资源掌握、管理和

使用基本情况的背景资料手册，从而为推

进下一阶段工作打下基础。

其四，选择具有代表性城市的数据资

源，在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下，开展数据自

治基础上的开放共享示范项目建设，然后

以最佳实践和自主学习的方式，形成一系

列具有滚动示范能力的精品项目，从而实

质性地启动相关项目建设。在预算和决算

制度中进行必要的创新，确保数据自治的

费用运行处于有效监管之下；平行推进数

据资源的深度开放共享，以有序引导的方

式深入推进电子政务的可持续建设，同时

高度重视公民个人对相关数据及其合法权

益的救济渠道建设，确保能够及时进行信

息反馈和控制，将可能对个人隐私以及相

关权益构成的损害和风险降到最低。

4  结束语

有 效的数 据共享是 推 进电子政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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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升信息时代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

我国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努

力探索共享数据资源的创新模式。本文尝

试定义数据自治开放的概念，这一概念能

够在共享数据的同时，解决政府相关部门

动力/激励机制相对不足的缺陷，比较契合

我国的实际，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设完善

一条务实的实践路径。本文从概念界定以

及国内外比较的角度，展开对数据自治开

放内涵的界定，并初步构想了实践的路径。

如何结合技术的发展，更加清晰地描绘数

据自治开放的外延，结合具体的场景，界定

实践数据自治开放的机制，是未来努力和

完善的方向。

展望未来，数据技术和应用将持续高

速发展。追赶并弥补相关治理机制中的不

足，建设完善实施有效的数据治理机制，

对数据自治开放 这样的创新概念 进行不

断测试与调整，是政府、公司以及社会三

方共同的责任。对我国来说，这也是建设

网络强国进程中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和历

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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